《糖尿病天地》撤稿退费规定
一、作者主动撤稿的退费规定
1.未录用前撤稿‌
若稿件尚未录用，仅处于投稿或审稿阶段，不涉及版面费退还问题。审稿费不予退还（本刊目前暂不收取审稿费）。
2.已录用但未发表‌
可申请撤稿，但需扣除已产生的编辑、排版、校对等成本（‌固定扣除2000元‌）。若缴费超过3个月或距刊期不足3个月，‌不予退还‌版面费。
3.已排版或网络优先出版‌
如已网络首发，仅可撤稿，‌版面费不予退还‌。
4.已正式发表‌
[bookmark: _GoBack]论文已出刊，原则上‌无法撤稿‌；即使发布撤回声明，‌版面费和文章处理费均不退还‌。

二、非作者原因撤稿的退费规定
·因学术不端或著作权纠纷被撤稿‌：版面费‌一律不予退还‌，作者将被列入黑名单，3年内拒收其投稿，并通报作者单位。
·因期刊客观原因退稿‌（如终审未通过、期刊自身问题）：可‌全额退还‌版面费（审稿费不予退还，本刊目前未收取）。

三、其他重要规定
·若作者因个人原因‌两年内撤稿2次‌，将在1年内拒收其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投稿。
·撤稿需提交正式申请，且须经‌所有作者签字确认‌。


